一、起草背景

为全面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档案资源体系、档案利用体系、档案安全体系建设，规范征迁工作档案管理，确保档案的完整、准确、安全和有效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二、征求意见情况

此方案由舜耕镇城建办相关工作人员编撰，镇党政办公室对文稿需进行初审，城建工作分管领导进行核稿，召开工作会议时向全镇各部门、辖区内17个村居（社区）征集意见，并根据反馈情况对进行了修改。

现挂政务公开网站征求广大民众意见和建议，要求修改意见或建议于2025年4月2日前（公示期30日）反馈至舜耕镇城建办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决策部署，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坚持不抵触、有特色、可操作原则，以新修订的《档案法》和《档案法实施办法（条例）》为依据，推动我镇征迁档案管理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（二）工作重点

1.‌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整理‌：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应由专人负责，确保所有重要的文件、记录、报告等资料都能被及时收集并归档。收集过程中应明确资料的来源、类型和重要性，以便于后续的分类和整理

2.‌档案资料的保管与保护‌：档案资料的保管应确保安全、防潮、防火、防虫等。对于纸质档案，应定期检查其保存状况；对于电子档案，应定期备份并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‌。档案保管工作要维护档案的整理成果，防止档案的损毁，延长档案寿命，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‌

3.‌档案资料的利用与保密‌：档案资料的利用应遵循程序，如申请、审批、登记等。利用档案资料的人员应遵守保密规定，不得擅自复制、传播或泄露档案内容‌

四、工作安排

本制度规范档案范围为舜耕镇范围内征迁档案资料。

淮南市舜耕镇人民政府

2025年3月3日

